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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水利局关于印发《2022年水利

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股室：

现将《2022年水利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计划要求，认真做好2022年度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任务。

乌拉特前旗水利局

2022年5月27日
2022年水利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计划

为认真落实自治区安委会、市旗安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两个至上”，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及2022年“安全生产月”提出的“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的主题思想，进一步完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特制定2022年水利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计划。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自治区安委会、市旗安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市水利局安全生产的有关要求，积极践行“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创新监管模式，强化监管措施，健全水利工程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安全基础保障能力建设，切实增强水利安全生产防范治理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切实做好水利安全生产工作。

二、主要工作安排

（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一是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其他成员的直接领导责任;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制度办法；完善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管控长效机制。

二是水利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全局水利安全生产工作的督导检查，对运行管理单位、病险水利工程、在建水利工程、未验收并投入使用的在建水利工程等进行不定期抽查和督导，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三是按照自治区水利“安全监管+信息化”的水利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部署，及时做好水利安全生产信息系统的填报工作，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效能。进一步加强水利安全生产监督力度，有效利用水利安全生产监管系统平台，提高水利安全生产监管水平

（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一是进一步完善水利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贯彻落实各项水利安全生产法规制度和标准规范;完善工程安全管理、应急救援等规章制度，筑牢安全底线，织密风险防护网。

二是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力度，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水利工程施工现场及运行管理单位进行监督检査。

三是针对各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存在安全风险隐患，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坚决把各项问题及隐患整改到位。

四是持续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全国消防安全日”“五进”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围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利用微信和宣传栏等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强化水利安全管理基础。

（三）扎实开展水利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今年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之年，也是三年行动收官之年。为确保三年行动工作取得实效并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已制定的《乌拉特前旗水利局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强化隐患排查治理。适时组织对在建项目工程及已建工程运行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强化专项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一是加强有限空间和高处作业安全生产，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发现隐患和问题，限期整改、跟踪督办、形成闭环；高处作业危险性较高，要分析水利行业高处作业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

二是强化水库大坝、灌排泵站、水闸、水厂等水利工程运行安全生产工作。

三是定期开展针对黄河防凌防汛及山洪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制定应急处置措施并组织开展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四是在“两会”、“凌汛期”、“五一”、“国庆”、“岁末年初”、“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等特殊时期，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的分析和预警，强化危险源辨识评价管控、隐患排査治理、应急管理等工作，切实推动安全防范各项任务措施落实落地。同时做好值班值守工作。

（五）加强学习培训，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责任感

一是持续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的宣贯教育，以强烈的政治担当、责任担当，有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

二是健全完善安全教育体系，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产知识培训，逐步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加强安全生产力度。

三、实施步骤及相关要求

（一）安排部署阶段(2022年4月30日前)

各二级单位、股室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年度水利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对全年安全生产工作做出全面安排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狠抓落实，确保水利系统安全生产工作有效开展。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宣传方式，大力宣传安全生产，努力营造安全生产宣传的浓厚氛围;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加大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力度;要依靠和发动广大水利职工积极参与，建立监督和激励机制，全力推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督导检查阶段(2022年4月至12月)

水利局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将结合工作实际，对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尤其要针对汛期水利工作的特点，持续开展水利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建立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台帐，对发现隐患拒不整改的进行通报。


